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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读史札记·

浅议井窖出土简牍的二重属性

张 忠 炜

李学勤在《五一广场东汉简牍·序》中写道，走马楼三国吴简与走马楼西汉简时

间跨度都不大，“故其码放入井，似为故意安排，很难说成是废弃行为”，与益阳兔子
山遗址所出的废弃简牍明显有别; 他还写道，“简材与简牍共存，属保存还是废弃行为
就更难判断了。凡此种种，都有待我们深入探究”①。有鉴于此，小文拟就井窖出土简牍
的性质问题，展开粗浅论述，希冀能有些许推进; 论断是否妥当，也请方家不吝赐教。

自长沙走马楼 22 号井 ( J22 ) 三国吴简发现以来，湖南出土简牍的井窖发现约
35 口: 长沙五一广场及周边出土简牍的井窖 20 口，② 湘西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简
牍的井窖 1 口，郴州苏仙桥遗址出土简牍的井窖 2 口，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简牍的井
窖 11 口 ( 已公布 2 口井的发掘信息) ，湘乡三眼井遗址出土简牍的井窖 1 口。③ 这些
井窖多被认为是官署遗址的组成部分，兼以简牍内容为佐证，井窖出土之简牍多被视

为官府文书档案 ( 史学工作者多如此) ，谨慎者或视之为废弃的文书档案 ( 考古工作

者多如此) 。不过，简牍文字本身所展现的内容属性与作为遗物本身所具有的考古属
性终究有别，后者要强调或追问的是这些资料为何会出现于井窖之中。

将井窖出土简牍视为官府文书档案，从某种情况而言，实际上是基于三次 “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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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: 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》，上海，中西书局，2018 年，第 1—2 页。按，
走马楼三国吴简 ( J22) ，码放相对整齐; 走马楼西汉简 ( J8) ，“简牍堆积呈倾倒状，散乱无序”，参见
长沙简牍博物馆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《长沙走马楼西汉古井及简牍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2021 年第
3 期。
按，走马楼三国吴简 ( J22 ) 、九如斋东汉简 ( J3、J4、J5、J18、J21、J25 ) 、走马楼西汉简 ( J8 ) 、东
牌楼东汉简 ( J7、J32 ) 、尚德街东汉简 ( J359、J436、J437、J446、J453、J465、J482、J531、J575 ) 、
五一广场东汉简 ( J1) ，除九如斋东汉简及东牌楼 J32 简未公布外，其余已公布或陆续公布，参见长沙
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《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》，长沙，岳麓书社，2016 年。
按，湖南之外，其他地区也有井窖简牍出土，如荆州高台战国古井群 J67、天津蓟县大安宅古井零牍
等，出土简牍数量较少，参照意义相对有限，故本文暂以湖南地区所出井窖简牍为讨论中心。荆州高
台古井简牍等信息，参见蒋鲁敬、刘建业《湖北荆州高台战国古井群 J67 出土楚简试探》，载武汉大学
简帛研究中心主办《简帛》第 12 辑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 年; 梅鹏云等《蓟县出土国内首见
道教木牍文书》，《中国文物报》2000 年 9 月 24 日第 1 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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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”立论的: 其一，是将其与共存的具体出土环境相剥离; 其二，是将其与普遍存
在的无字简相剥离; 其三，是将其与非文书简的资料相剥离。经过以上三次剥离，以
近乎“选精”“集粹”式的观察所得出的认知，① 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准确反映井窖
简牍的内容及性质，恐不无可疑。
首先，就这些井窖而言，它们起初几乎都是日常生活所需的汲水井，底层或接近

底层的堆积所出陶瓷类的汲水器及其残片，是体现原始功能的直接证据。水质好坏、
水源丰枯、井壁坍塌乃至衙署兴废等因素，都会影响到井窖的使用与废弃。一旦废
弃，这些井窖便要填埋处理，消除安全隐患。因此，井窖中的堆积层几乎都是由淤泥
与各类垃圾构成的。这些垃圾包括陶 /瓷器类的建筑构件 ( 瓦、砖等) 、生活用品
( 如罐、豆、盆等) 、竹 /漆木类的生产及生活用品 ( 如铲、橛、编织器等) 、金属类
的工具 ( 如削、斧、钩等) 、兵器 ( 如剑、镞等) 及杂件 ( 如棕麻绳、砺石) 等，植
物类的果核及兽骨等亦不时出土。简牍只是填埋、堆积物中的一种。井窖一旦废弃，
属性就产生质变，“废弃后变成了堆积生活垃圾杂物的灰坑”②。
其次，井窖所出的简牍中，无字简几乎是普遍存在的。这里所说的无字简，包括

保存完好或相对完好且可用的书写椠材 ( 数量极少) ，但更多的是指无书写痕迹的残

简。以里耶秦简为例，起初公布的数量是 36000 余枚; ③ 经过后期的保护、辨别与整
理，确定带有书迹的资料不足 20000 枚，有近乎一半的资料都属于无字简。长年处在
潮湿、污浊的井窖中，会加速竹木简牍的朽断，这是无字简出现的重要原因，但又不
完全如此。在简牍被填入井窖之前，有些已经被人为地毁坏了。依据里耶秦简的形制
观察，有论者指出: 削毁、焚烧是最常见的简牍毁弃办法，并依据茬口走势而区分出
四类削弃方式: 平行 ( 垂直) 切割，茬口平整、近乎平行; 侧向切割，茬口斜向削
尖; 凹槽切割，茬口呈凹槽状; 组合切割，上述三种切割方式的组合式。④ 以此为指
引，观察已公布六卷的五一广场东汉简 ( J1) ，亦可判定有些资料在投入井窖前就被
人为地毁坏了。就井窖出土的有字简而论，保存完整的属凤毛麟角，残损、破碎者司

201

①

②

③

④

李伯重: 《“选精”、“集粹”与“宋代江南农业革命”———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》，《中国社会
科学》2000 年第 1 期。按，所谓“选精”，是指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 ( 或是最典
型、最有代表性者) ，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; 所谓“集萃”，是指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 /和一个
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，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，加以取舍，从

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 ( 或最典型、最有代表性) 者，集中在一起，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，然后以此
为根据，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。两者本质上并无大异，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，差别在
于使用史料的多少而已。
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: 《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13 年第 6 期。按，五一
广场 1 号窖 ( J1) 底部未见淤泥层，出土器物中也未见汲水器残片等，故发掘者推断它并非井窖而是
储物窖。
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 《湖南龙山里耶战国———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3年第 1期。
刘自稳: 《里耶秦简所见秦的文书行政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中国人民大学，2019 年，第 18—3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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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见惯，揭示出埋入井窖的简牍并非出于有意保存的目的。
被随意弃置于井窖中的简牍，多呈现出散乱无序的状态，也有成卷成册弃置的情

形。与散乱无序的弃置有别，兔子山遗址七号井 ( J7 ) 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例外: 根
据各层位出土明确纪年简的初步梳理，可知年代较早的资料弃置在下，年代稍晚的资

料堆积在上; 同一层位纪年略有残缺的资料，也可由此确定其大致年代。① 就成卷弃
置而言，走马楼 J22 三国吴简最为典型，“简牍的摆放有一定的顺序，层层相叠，似
有意为之。简牍之上覆盖一层竹篾席，已残朽。从剖面上看，简牍摆放时对其摆放的
部位似未加修整，而是依原堆积的自然状态摆放”②。若这一观察属实，则不得不承
认: 与散乱无序弃置的方式有别，也存在着整齐堆积的行为。这种整齐堆积的行为是
否属于废弃呢? 尽管发掘者兼整理者倾向于废弃说，③ 也有论者认为这是故意安排而

非废弃行为。我们认为发掘者的意见可从: 这批资料中或有人为灼烧的痕迹，又集中
深置于井窖的潮湿环境中，④ 出于保存目的的可能性极低。
从年代偏晚的相关规定看，文书有长留与非长留之别，“诸制书及重害文书，若

祥瑞、解官、婚田、市估、狱案之类，长留; 非应长留者，留拾年，每叁年壹检简，
申监司、差官覆讫除之”。所谓“重害”，“谓徒罪以上狱案及婚姻、良贱、勋赏、黜
陟、授官、除免之类”; 称“‘之类’者，谓仓粮、财物、行军文簿帐及户籍、手实
之属，盗者各徒一年”⑤。今所见井窖简牍，恐均非后世所谓的长留文书。就汉代而
言，诸如诏令文书等应属长留，一般文书过了保存期即被毁弃。⑥ 而且，资料保存首
先是要防止火焚与水浸， “诸官文书为水漂坏者，官吏收寻晒暴，内要用而有损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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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参见拙著《秦汉律令法系研究续编》，上海，中西书局，2021 年，第 88—89 页。
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: 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嘉禾吏民田家莂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99
年，第 7 页。按，下文提到的简牍年代及井窖废弃年代，亦参见此书所载的《发掘报告》，不另出注。
宋少华: 《世纪惊奇: “走马楼简牍”发现亲历记》，《大众考古》2014 年第 9 期。又，关于走马楼吴简
性质的学术史梳理，参见王素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，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4 年第
1 期; 长沙简牍博物馆编《嘉禾一井传天下: 走马楼吴简的发现保护整理研究与利用》，长沙，岳麓书
社，2016 年，第 227—229 页。
按，J22 因施工受到严重破坏，采集及发掘编号有 14 万个，其中有字简 76552 枚，有墨痕简 2 万余枚，
另有 4 万余枚无字简。此信息由宋少华先生告知 ( 2020 年 4 月 5 日) 。这些无字简有施工破坏的，也有
自然朽断的，似乎也无法排除堆入井窖前个别资料被破坏的可能。又，或以为走马楼吴简中无烧灼痕
迹，不确，“亦看到有火烧痕迹的简牍”，此信息亦承宋少华先生告知 ( 2020 年 4 月 6 日) 。
〔日〕池田温编集: 《唐令拾遺補》，东京，东京大学出版会，1997 年，第 723 页; 刘俊文: 《唐律疏议
笺解》卷一九《贼盗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6 年，第 1349—1350 页。按，从敦煌、吐鲁番出土的法
律文书看，即便是长留文书，大概一段时间后，也会被二次利用，书写诸如佛经、俗文学等内容，也
许会让我们重新思考长留与非长留之别; 法律文书如此，户籍类也是如此。敦煌、吐鲁番的法律文书，
参见刘俊文《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9 年; 户籍类的再利用，参见王素
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。
汪桂海: 《汉代官文书制度》，南宁，广西教育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227—232 页。按，汪氏认为汉代边
塞地区的一般文书保存十年左右即剔除弃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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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以不系省头子钱雇人誊写 ( 为火所焚应传写者准此)”①。井窖简牍恰恰出土于潮湿、
污浊的环境中，也难以视为保存文书的理想场所。就长沙走马楼吴简而言，简牍的年
代下限 ( 嘉禾六年，237) ，几乎就是这口井废弃的年代上限; 这口井废弃年代的下
限 ( 宝鼎二年，267) ，与纪年简牍的年代下限相隔 30 年，② 保留 30 年前的诸如簿籍
类资料对当时人来说恐怕没有意义吧。
最后，就井窖简牍的文字内容看，文书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，非文书类也是

重要组成部分。非文书类的资料，主要包括习字简、削衣、私人书信等，零星见到的
医简、典籍简，以及带有方术性质的 “人形简”等; 严格来说，诸如簿籍、签牌、
名刺、封检等资料，③ 尽管也会被视同为文书，但它们与文书类还是有所不同。④ 若
把“时间性的继承转化关系”作为区分档案与文书的根本依据，⑤ 则文书能否转化为
档案恐怕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: 这其中有档案属性的文书资料 ( 长 /常留) ，也有非
档案属性的文书资料 ( 非长 /常留) ，而后者经过若干年的保存后便可毁弃。在当时
人的认知世界中，恐怕不会将投入井窖的简牍，视为今人交口称赞的 “宝藏”，也不
会发出“地不爱宝”的慨叹。所谓 “人形简”，见于东牌楼 J7 及尚德街 J575，共 3
件 ( 还有一件残，且并非人形，不计入) ，两组资料均制作成人形，其中一面画有

眉、口、目 ( 前者尚画出鼻、胡须及躯干) ，书写文字，另一面或书写文字。⑥ 出于
何种考虑而制作，又是如何被使用，目前均不知晓，性质应与一般的井窖简牍有别。
另外，新近公布的五一广场 “象人”简，与东牌楼、尚德街的 “人形简”有别: 上
面标注有创伤等内容，可能是司法文书的辅助资料。⑦

若上述三点所说无大误的话，一言以蔽之，井窖简牍即当时的生活垃圾，属废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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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宋］ 谢深甫编撰，戴建国点校: 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一七《文书门二》，《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》第
1 册，哈尔滨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346 页。
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: 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嘉禾吏民田家莂》，第 41 页。
按，封检中有一类特别的资料，如东牌楼所出的船形封检 ( J7 ) ，形体较大，文字书写于槽内，或书写
文字较多，有完整的内容，此类封检当依据内容归类，不一而论。
〔日〕永田英正著，张学锋译: 《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》，载李学勤、谢桂华主编《简帛研究》第 3 辑，
南宁，广西教育出版社，1998 年。按，永田英正指出，古文书学所谓的文书，“是指发出人为了向受取
人传达自己的意志或其他事情而做成的书信。也就是说，有发出人，有受取人，然后有传达的事情。
严格地说，必须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，才能称得上是文书。从这一古文书学的定义来看，由一个个单
项事情的记录汇集起来的簿籍，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文书，但是，簿籍一旦加上了发出人的上呈公函的

话，马上就转变成了文书”。
冯惠玲、张辑哲主编: 《档案学概论》，北京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3—13 页。按，关于
档案的定义及与文书的关系，均参见此书，不另出注。
王素: 《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概述》，载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《长沙东牌楼东汉
简牍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75—77 页;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《长沙尚德街东汉简
牍》，第 76、209、260 页。按，王素以为东牌楼此简是“死者覃超给道、巫世界的上言”，存疑; J575
所出 3 枚简牍，被麻布类织物包裹，后放置于陶罐中，显然是有心之举。
黄朴华、罗小华: 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“象人”》，《出土文献》2020 年第 4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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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。出土数量累计达几十万枚的日本木简，基本上都是垃圾 ( ゴミ) ①，对考察国内
井窖简牍的性质无疑具有参照意义。由考古工作者提出而多被史学工作者忽略的此
点，经过上述续貂式的补充说明后，或许也会有助于思考秦汉时代的简牍分类问题:

基于性质与功能的不同，约略可分为废弃简牍与丧葬简牍两类，前者是出土于屯戍遗

址及井窖遗址的废弃物，后者是出土于墓葬而具有 “器物功能”的随葬品。② 屯戍遗
简及井窖简牍尽管说都是废弃物 ( 或以废弃物为主) ，但遗址的性质会影响到废弃简

牍的文字内容。悬泉置为传置遗址，是集传送邮件、传达命令、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
合机构，故出土的各种邮书、过所类的资料较多，③ 与河西地区长城烽燧防御系统出
土的简牍面貌自然有别。同样道理，井窖简牍所在的遗址性质，亦即，是郡署还是县
道署遗址，是哪个机构或哪些机构，④ 均会影响到简牍的文字内容; 反过来说，据简

牍内容也会有助于判定遗址的性质，以及这些资料是如何进行保存、废弃的。从这个
角度看，青木俊介、侯旭东等学者的研究思路及具体成果，⑤ 也就有了示范或指导意
义，自然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。

附记: 本文写作过程中，得到宋少华、张春龙、赵晶、凌文超等师友帮助，匿
名审稿专家也提出诸多修订意见，谨此致谢!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

“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简牍的整理与研究”( 19AZS004) 的阶段性成果。

〔作者张忠炜，1977 年生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、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
发展工程”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〕

收稿日期: 2020 年 8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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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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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日〕渡辺晃宏: 《木簡の出土から保存、公開まで》，载木簡学会编《木簡から古代がみえる》，东
京，岩波书店，2010 年，第 169 页。
沈睿文: 《安禄山服散考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 年，第 178 页注释 1。按，沈氏在分析何家
村唐代窖藏时指出，“任何器物都是因为它的功能而存在的，毫无意义的器物不具备其存在的社会基
础”。窖藏如此，丧葬简牍亦如此，这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之一。
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 《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0 年第 5 期; 甘肃省文物
考古研究所: 《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》，《文物》2000 年第 5 期。
侯旭东: 《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性质新探———从〈竹简 ( 肆) 〉涉米簿书的复原说起》，载长沙简
牍博物馆编《长沙简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上海，中西书局，2017 年。按，侯氏认为是临湘
侯国主簿与主记史保管的部分文书簿册 ( 以仓曹、户曹上呈者为主，兼有少量田曹上呈的文书，其他
曹文书则甚少) 。
〔日〕青木俊介著，苏俊林译: 《候官中簿籍的保存与废弃———以 A8 遗址文书库、办公区出土简牍的状
况为线索》，载邬文玲、戴卫红主编《简帛研究二一八 ( 春夏卷) 》，桂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
2018 年。




